「身心障礙者職場中的合理調整」課程

一、課程目標：
1.提升參與者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5條合理調整概念的理解。
2.增進參與者辨識並解決障礙者在職場中可能面臨的困難。
3.建立參與者在勞資爭議中運用合理調整概念的能力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全國律師聯合會社會法委員會、台北律師公會人權委員會
三、課程名稱：身心障礙者職場中的合理調整
四、時間：114年5月9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4:00至17:00
五、地點：台北律師公會第六會議室（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7號9樓）
六、議程：
	時   間
	議     題
	主持人／主講人

	13:30-14:00
	報          到

	14:00-14:10
	課程開場與導覽
	主持人開場介紹與課程目標說明
講師介紹

	14:10-15:00
	主題一：
合理調整的概念與法規基礎
o合理調整的定義與適用範圍
o國內外相關法規介紹
	主講人：林佳和副教授（政治大學法律系）

	15:10-16:00
	主題二：
身心障礙者的職務再設計實務經驗分享
o職務再設計程序與資源
o職務再設計案例分享
	主講人：陳菀音督導(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北基宜花金馬區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)
        林宜頴督導(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桃竹苗區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)

	16:00-16:10
	休          息

	16:10-17:00
	綜合討論
o職場中身心障礙者合理調整案例討論
o講者回應問題
o課程總結與回饋收集


七、名額限制：採實體+線上併行，實體30位，線上直播無限制。
八、報名費用：免費
[image: C:\Users\USER\Downloads\qrcode - 2025-03-26T155433.463.png]九、報名方式：自114年4月7日（星期一）上午10:00起至114年5月6日（星期二）中午12時止，欲參加之律師請於期間內逕向本會報名。完成報名之律師於5月6日下班前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並提供報名線上上課的律師直播連結。
報名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/TouMNq5z9KV6UscE8
[bookmark: _GoBack]★此課程係由本會社會法委員會與台北律師公會人權委員會共同主辦，凡參加課程之律師，視同同意全程錄音及錄影(未經任何剪輯)，作為律師學院在職進修課程使用。
★此堂課若遲到、早退或中途離場合計超過15分鐘以上即視為缺課，無法申請時數證明。
※律師如需要在職進修時數採認，可自行列下載空白表格，填寫研討會資訊，請主辦單位用印。
（本會律師在職進修手冊電子版請參見https://www.twba.org.tw/regulation/bylaws2/ac1bc92a-38c3-4e07-a3d6-71b0ed8a7100）

聯絡人：全國律師聯合會秘書處 應佳容
電  話：(02)2388-1707#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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